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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9 年〈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令〉(修訂附
表 16)令》  

 
(第 177號法律公告) 

  
《 2019 年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(安全 )規例 (修
訂附表 )令》  

 
(第 178號法律公告) 

  
第 177 號法律公告  
 
  第 177 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民航
條例》 (第 448 章 )第 2A 條作出，旨在修訂《1995 年飛航 (香港 )
令》 (第 448C 章 )附表 16，以實施按照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("國際
民航組織 ")理事會所作的決定而批准和發布的 2019-2020 年版
《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》("《技術指令》")所作的若干修訂。
該等修訂包括更新第 448C 章附表 16 中危險品的定義  1從而與

2019-2020 年版《技術指令》的危險品最新定義一致，以及更新
附表 16 中對 2019-2020 年版《技術指令》第 8 部的提述以訂定
可在航空器上運載的危險品的種類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經修訂後，根據第 448C 章附表 16 第 2(1)條所定義， "危險品 "指能夠對

健康、安全、財產或環境構成危害的任何物品或物質，而該物品或物質

按照《技術指令》第 2 部分類為危險品或已在《技術指令》第 3 部的危
險品清單臚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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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8 號法律公告  
 
2.  第 178 號法律公告由民航處處長根據《危險品 (航空托
運 )(安全 )規例》(第 384A章 )第 9條作出，旨在修訂其附表第 1部，
將 2019-2020 年版《技術指令》應用於危險品的航空托運。  
 
向政府當局提出的查詢  
 
3.  法律事務部就關乎第 177及 178號法律公告的若干事項
向政府當局提出查詢。法律事務部的查詢及政府當局的回應綜

述如下。  
 
公眾可否閱覽 2019-2020 年版《技術指令》  
 
4.  法律事務部詢問公眾可否於互聯網上閱覽 2019-2020 年
版《技術指令》；若否，公眾能否及如何能夠知悉其內容。政

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民航處總部圖書館備有 2019-2020 年版《技
術指令》的文本，供市民免費參閱。市民亦可透過國際民航組

織的網站在付費後取得 2019-2020 年版《技術指令》的文本。為
使飛機乘客和空運業界容易了解 2019-2020 年版《技術指令》的
內容，民航處已在其網站分別發布 "飛機乘客行李須知 "和 "國際
民航組織的《技術指令》 2019-2020 年版的主要更新 "，並已為
空運業界提供有關主要修訂的簡介會。  
 
第 448C 章的中文文本  
 
5.  法律事務部察悉，為研究《2013 年〈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
令〉(修訂附表 16)令》及《2013 年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(安全 )規例
(修訂附表 )令》而於 2013 年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曾詢問，為何只
以英文制定的第 448C 章未有中文文本。 2 政府當局當時解釋，
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已開展有關制定第 448C章中文文本的籌備工
作。法律事務部詢問此事的最新進展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

第 448C 章是香港規管航空安全及空中航行事宜的主要民航法
例。有關法例篇幅繁浩和涉及大量技術辭彙，範圍廣泛及須與

不同持份者聯繫。民航處現正籌備修訂第 448C 章的工作，務求
使有關法例涵蓋最新的國際民航組織規定/國際慣例，以配合香

港航空業務的蓬勃發展。訂定第 448C 章的中文文本，將會在有
關修例工作中一併處理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參閱小組委員會報告 (立法會 CB(1)599/13-14 號文件 )第 14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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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  
 
6.  據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9 年 12 月 4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
資料摘要 (檔案編號：THB(T)CR 1/15/951/49)第 12 段所述，民
航處已致函持份者提供法例修訂的詳情，並向航空貨運業界簡

介有關事宜。政府當局亦已在 2019 年 5 月 21 日就立法建議諮
詢航空發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 ("委員會 ")，持份者及
委員會普遍支持有關法例修訂。  
 
7.  據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當局於 2019 年 5 月
27 日就實施國際民航組織有關危險品空運安全的最新規定的法
例修訂，徵詢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委員普遍支持有關立法建

議，並促請政府當局讓所有受影響人士清楚知悉新的規定，以

確保他們遵從有關規定。  
 
生效日期  
 
8.  第 177 及 178 號法律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31 日起實施。 
 
 
總結意見  
 
9.  視乎議員對上文第 4 至 5 段所載事宜的意見，法律事務
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。  
 
 
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崔浩然  
2019 年 12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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